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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予算

第二委员会延议的决议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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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六、七、八、九和十一 (A/33/446 ) 

所涉的行政和经费问题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哈姆扎赫.穆罕默德.哈姆扎赫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五委员会在第五十七次会议上，按照大会议事

规则第一五三条的规定审议了秘书长就第二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二、三、四、六、

七、八、九和十一(儿/33/446，第 37 段)所涉的行政和经费问题提出的说明

(ι/C. 5/33/71) 。 秘书长在其说明中表明，这些决议草案所涉的经费计为一

九七八一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予算第 1 款下的旅费 25， 000美元。

2. 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作了口头说明，对秘书长的要求表示同意。

3. 各国代表团在讨论本项目期间提出的意见已反映在有关的简要记录内(A/

。. 5/33/SR. 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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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委员会的决定

4. 第五委员会决定通知大会:如果大会通过第二委员会建议的决议草案二、

三、四、六、七、八、九和十一 ( A/33/446， 第 37 段) ，则需在一九七八一一

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予算第 1 款下增列经费 25， 000美元。


